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举报管理政策声明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玲珑轮胎”或“公司”）倡导廉洁文化，为打造诚信、阳光、



交由专业部门进一步处理。若举报信息不充分、无法澄清或无需进一步调查，将驳回并结案，同时

通知举报人。 

c) 深入调查：收到举报后，公司的专业部门将展开详细调查，包括与举报人、受举报影响方及相关

人员进行谈话，评估文件和数据等。例如，对于童工、强迫劳动、歧视等人权问题投诉，人力资源

部负责承接并解决；对于供应商投诉或供应商相关的人权、商业道德、利益冲突等问题的投诉，供

应商管理处承接并解决；对于工作条件、职业危害、环境等问题，精益制造管理中心安环及设备能

源管理部安环处负责承接；对于集团内部廉政投诉举报，由纪委以书面形式向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报告，监察办负责审查核实。调查期限因案件复杂程度而异，可能为数天、数周至数月。调查结

束后，负责部门将撰写调查报告，并提出行动建议。 

d) 采取措施：根据调查结果，我们可能会采取警告、停职、刑事或民事措施，并改进相关制度，以

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e) 结果告知：如果可以联系举报人或投诉人，我们将告知其程序已结束，并告知调查结果。公司开

设廉政建设专栏，每月通报受理类别、次数、奖励情况。 

 

举报人保护 

公司为确保举报人信息安全及调查的专业性和公正性，采取了专人负责、专线调查及专项保密的全

方位保护措施。所有举报人信息均受到严格保密，举报材料和记录均被列为机密文件。公司在核查

举报情况时，始终在不暴露举报人信息的前提下进行。对于涉及严重违法行为的举报，公司可能会

适时将相关信息通报给企业机构及相关内部部门，以及当地公安部门，以便启动必要的法律程序。

此外，公司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打击报复行为，一旦发现对举报人或参与调查合作的单位和个人进

行打击报复的情况，将视情节轻重对当事人进行纪律处分、终止劳动合同，甚至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以此维护举报制度的严肃性和有效性。 

 

定期检讨 

举报投诉程序的有效性每年审查一次，该政策每年检讨更新一次。 

 

附：《举报处理流程图》 

  



 

 

 

 

 

 

 

 

 

 

 

 

 

 

 

 

 

 

 

 

 

 

 

 

 

 

 

                                                                      

 

 

 

 

 

 

 

 

 

 

 

 

 

确认回执——如实名举报，七天内

向举报人发送确认回执。 

初步评估——如举报信息完整

性，联系举报人获取更多信息，

明确待处理事项，确定后续程序。 

举报信息不充分、

无法澄清或无需进

一步调查，驳回并

结案，通知举报人。 

深入调查——收到举报后，确

定负责部门，展开详细调查，包

括与举报人、受举报影响方及

相关人员进行谈话，评估文件

反馈报告——调查结束后，负责

部门将撰写调查解决报告，并反

馈给工会保存。 

采取措施——各部门根据举报

信息进行调查，落实问题责任，

解决问题，并将处理过程记录。 

结果告知——如可以联系举报

人或投诉人，告知其程序已结

束，并告知调查结果。 

负责部门：童工、强迫劳动、歧视

等人权问题投诉，人力资源部负责

承接并解决；因为供应商投诉或供

应商相关的人权、商业道德、利益

冲突等问题的投诉，则由供应商管

理处承接并解决；对于工作条件、

职业危害、环境等问题，精益制造

管理中心安环及设备能源管理部

安环处负责承接并解决。 
 

负责部门：对于集团内部

廉政投诉举报，由纪委以

书面形式向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报告后，监察办

负责审查核实。 


